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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直轄市、縣（市）自治事項；另本部自 90 年度起，絕大多數國教經費已調整改由行政

院一般性補助款逕予分配地方政府辦理，另查部分地方政府已編列預算逐年辦理，考量公平

原則，建請地方政府先由一般性補助款支應，倘有經費不足再專案向本部申請。 

（十八）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國內近來不斷發生青少年的不幸事件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1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78） 

陳委員針對國內近來不斷發生青少年的不幸事件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在青少年吸毒情事部分，研處情形說明如下： 

(一)教育宣導是建立拒毒觀念的首要工作，基於預防勝於治療理念，本部推動防制學生藥物

濫用工作不遺餘力，長年督導各級學校落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實施計畫相關工

作，包含：一級預防教育宣導，針對一般學生建立反毒知能、強化法律教育，並推動高

關懷學生正向生活輔導活動；二級預防清查輔導，因學生藥物濫用八成為好奇誤用，故

加強校園特定人員尿液篩檢，期使即早發現、介入輔導；三級預防輔導戒治，對施用情

形較嚴重個案，轉介醫療戒治。 

(二)本部自 82 年起推動春暉專案以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以來，即整合本部有關司處的力量，致

力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頒訂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實施計畫，以及早發現疑似藥物

濫用學生，及早介入輔導。95 年起，本部與法務部、內政部召開「中央跨部會維護校園

安全聯繫會報」，針對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防制黑幫入侵校園等議題加強防制作為。而

後，為維護學生人權，本部特依行政院頒定之「特定人員尿液篩檢辦法」於 98 年 10 月

29 日令頒「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由學校以嚴謹的流程建置特

定人員名冊。 

(三)近年來媒體報導販毒組織以毒品控制青少年甚至入侵校園及施用毒品年齡向下蔓延等問

題，讓社會大眾震驚不已。本部為防阻毒品入侵校園，已於 99 年 11 月起與法務部、內

政部警政署，建置「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通報模式」，強力掃蕩校園藥頭及社區中

小盤毒販，法務部並展開 6 次全國校園毒品大掃蕩，經長期布線，在檢、警單位鍥而不

捨的循線追緝下，已使毒品犯罪入侵校園案件陸續偵破，積極防阻毒品入侵校園。 

(四)本部近年拒毒預防具體作為： 

1.研編校園防制藥物濫用分齡教材，符合學校需求：為提升學習成效，自 96 年起，本部

結合實務工作者、專家學者、法務部、行政院衛生署等人員共同研編分齡教材，陸續

開發並印製「想 High、不需藥害」（高中職適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教學補充教

材（國中篇）」及互動式教學光碟、「一毒百害我不愛」創意教案成果彙編（國中篇

）及（高中篇）、「青春正 high 不要毒害」大專院校新生防制藥物濫用教學影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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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新生訓練反毒教材，充實學校反毒教學資源。99 年特針對藥物濫用比率較高的

高中職學生，開發高中職反毒分齡教材。對曾經藥物濫用學生，則開發春暉小組輔導

課程。 

2.辦理教育人員反毒研習，提升反毒知能：為深耕反毒教育，提升第一線導師及行政同

仁反毒知能，自 96 年起調訓國、高中導師、業務承辦人及校長、主任參加反毒知能研

習，增加渠等毒品辨識知能，及早發現疑似藥物濫用徵候，方得有效清查篩檢，及早

介入輔導。另為經驗傳承交流，提升專業知能，每年均規劃辦理業務承辦人員（生教

組長、生輔組長）及導師專業反毒知能業務研習，強調各學年度春暉專案相關重點工

作、注意事項及作業流程等事項。 

3.辦理校園反毒宣講團，提升師生反毒觀念：長年補助各縣市辦理校園反毒宣導團，安

排檢察官、少輔會、觀護人等人員到各級學校進行反毒宣講，為提升宣導成效，自 97

年起要求每場宣講參與人數應低於 100 人。 

4.辦理學校春暉社團幹部研習，加強正向教育：每年度 7～8 月份暑假期間均辦理 2～3

天「春暉社團」研習，參加對象為高中職校「春暉社團」指導教官與學生幹部。 

5.寒暑假期間提供青少年從事正向活動機會：為使學生擁有正向健康快樂的寒暑假，並

協助學生遠離危險及犯罪環境，避免濫用藥物等偏差行為，每年寒暑假期間由中央各

部會規劃正向活動。 

6.加強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之法治教育： 

(1)每年補助大學法律系所辦理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活動。 

(2)自 86 年起與報社合作辦理少年法律專刊。 

7.製作各式反毒文宣品，加強網路媒體宣教功能 ：歷年均補助各縣市學生校外會製（轉

）發學生濫用藥物宣導資料；另針對青少年多運用網路搜尋資訊，建置「紫錐花運動

網站」及「校園春暉網站」，並不定期更新，提供學生最新防制藥物濫用資訊。 

8.加強並豐富反毒教育宣導活動方式： 

(1)99 年補助辦理各縣市及大專辦理更生人戒毒成功真人故事之「逆子」、「破浪而出

」等 2 部反毒宣導影片特映會，特針對不同學制，研發學習單，並邀請校長、學務

主任、輔導主任、老師觀賞，以利後續於校園推廣。 

(2)辦理「藥物濫用危害防制認知測驗」，藉以分析學校學生在藥物濫用防制認知、行

為、及接受相關教育情形，及對於學校實施藥物濫用防制相關衛教諮詢、資源提供

等情形及其滿意狀況，提供本部研擬藥物濫用防制政策參考用。 

(3)委託學者專家辦理「國內青少年反毒宣導工作現況分析與改善建議計畫」，強化拒毒

預防工作。 

9.要求學校落實實施防制藥物濫用教學：為全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除進行反毒宣講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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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反毒宣講及相關防制活動外，並要求全國高中職校以下學校，全面推動防制藥物

濫用教育，運用「健康與體育」與「健康與護理」等領域課程內之適當單元，每學期

至少施以 1 堂課以上反毒認知教學，提升反毒教育成效。 

10.補助大專校院學生投入中小學反毒宣教：為強化大專學生反毒知能，並投入志願服務

，本部自 101 年起推動大專校院培訓學生，設計反毒、拒毒教案，結合服務學習投入

小學反毒宣教，一方面防止大專學生藥物濫用，一方面以大手牽小手的概念，讓活潑

的反毒教案提升中小學反毒宣教工作成效。 

11.運用各式會議強化防制藥物濫用作為：運用教育局處長會議及地區校長、學務主任會

議時機，要求各縣市落實推動各級學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工作。並將藥物濫

用防制工作（含吸毒人數）列為各校「友善校園」執行項目、學校評鑑及地方教育局

統合視導項目，並列入校長考核與續聘之重要參考依據，促使各校重視防制工作。 

12.推動全民反毒總動員「紫錐花運動」： 

(1)目前本部規劃每月一日為紫錐花運動傳播日，由教育同仁帶動學生上「紫錐花運動

」官方網站（http：//enc.moe.edu.tw）及 facebook 社群網，向國、內外友人傳播紫

錐花運動邀請卡。 

(2)本部將規劃「紫錐花運動」每月一主題： 

甲、9 月份活動為 101 年教師節百萬學生敬師傳唱紫錐花運動主題曲「明天會更好

」競賽活動。 

乙、10 月份規劃徵選反毒手勢與口號。 

丙、11 月份徵選反毒歌曲。 

丁、12 月份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育處及富邦集團合作舉辦臺北城市馬拉松。 

戊、102 年 1 月份舉辦反毒徵文競賽。 

(3)配合民俗節慶舉辦紫錐花運動系列活動，如端午節龍舟賽、父親節、教師節、中秋節

、春節等。 

二、在推動生命教育及校園自我傷害防治情事部分，研處情形說明如下： 

(一)99 年度訂頒「教育部生命教育中程計畫」，作為本部 99 至 102 年度推動生命教育之主軸

重要工作，從研究發展、師資人力、課程教學、宣導推廣等面向落實推展，並鼓勵地方

政府及學校主動參與，結合社會民間團體共同推動。 

(二)生命教育融入課程教學： 

1.幼稚園及國中小階段：生命教育已納入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十大指定內

涵之一，且各領域都和生命教育息息相關。 

2.高級中等學校：99 學年度起自高一逐年實施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中規

定在高中三年選修課程中，生命教育類至少修習 1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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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專校院：基於課程自主原則，多設在通識課程及相關系所開設必選修課程。 

(三)辦理生命教育知能研習： 

1.101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生命教育相關知能研習計補助 19 場次。 

2.101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成立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學校計 55 校；辦理增進教師或學生的心

理健康與壓力調適能力之活動計 240 場次；辦理生命教育體驗學習活動，跨校性活動

計 52 場次，單一學校活動計 519 場次；生命鬥士巡迴演講活動計 488 場次。 

3.101 年度辦理生命教育種子教師研習，初階班、進階班分別辦理 1 梯次，預計培育 200

人次。 

4.101 年度補助縣市辦理生命教育教師、行政人員、家長知能研習計 225 場次以增進相關

人員之生命教育知能。 

(四)推動生命教育社會宣導工作： 

1.結合民間團體資源，以共同推動生命教育工作，101 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生命教育相

關活動計 14 案。 

2.101 年度規劃辦理生命教育體驗學習徵文競賽、生命教育海報比賽、生命教育視聽教材

競賽、生命教育戲劇競賽、101 年度百分百教育愛等 5 項活動，以擴大宣傳並落實生命

教育，期透過一系列生命教育相關活動，營造關懷、友善、互信、互愛之校園及社會

氛圍。 

3.落實校園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 

(1)本部前為加強推動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工作，於 96 年 1 月 9 日函頒實施「推

動校園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復於 97 年函詢地方政府意見與建

議，於同年 11 月 7 日函頒修正，計畫執行期程至 98 年 12 月 31 日止），另於 100

年 8 月 24 日訂定「教育部推動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以協助各級

學校建立三級預防模式。 

(2)三級預防模式，包括： 

甲、初級預防：推動校園生命教育、服務學習、壓力調適及各種心理健康促進活動

（如正向思考、衝突管理以及壓力與危機管理）。 

乙、二級預防：憂鬱自殺高關懷群之及早辨識與介入及追蹤。 

丙、三級預防：建置自殺事件發生後之危機處理機制，以預防再自殺；並結合社區

資源，提供多元輔導管道，建構輔導資源網路，期在親師合作下，讓每位學生

在需要時可輔導，抒解其情緒困擾與防治自殺事件。 

(3)委託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辦理「98 年 7 月至 101 年 6 月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

治通報事件中有關自我傷害事件之分析及防治策略」，俾以作為本部推動相關工作

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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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補助各大專校院及各縣市政府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課程，俾以協助學校有效處

置學生自我傷害事件及防治工作。 

(5)針對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6 月 18 日止，曾發生學生自殺案件之學校，成立「

生命教育巡迴輔導團」進行訪視，至各校瞭解及評估學校處理相關問題之困境，並

提出具體改善建議，以提升學校自殺防治之效能。 

三、在倡導家庭價值，強化家庭教育功能部分，研處情形說明如下： 

(一)本部推動家庭教育相關措施，係透過家庭教育法制及行政督導，每年訂定家庭教育主軸

計畫策略及倡導家庭價值等。 

(二)101 年執行成效： 

1.101 年 1-8 月辦理家庭教育活動共計 3,697 場次，717 萬 681 人次參加。提供 885 諮詢

專線服務，計有 5,985 件。 

2.編印「家長親職教育多元數位教材」第 2 輯（含光碟）。 

3.辦理「年輕世代婚姻教育強化方案」發展計畫及「中老年世代婚姻教育學習手冊研發

計畫」。 

4.補助各縣市政府成立家庭教育輔導小組運作及辦理家庭教育種子教師（初階、進階）

培訓，100-101 年共計 8 場次，計 960 人參與。 

5.推動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計畫，101 年服務個案 488 個，辦理外展服務、個案

研討、督導培訓 397 場次，7,237 人次參加。 

6.12 縣市試辦邁向展新家庭教育支持計畫，結合學校、村里長資源，以家庭功能不足之

家庭為對象，計辦理 32 場，1,638 人參加。 

7.將新移民、身心障礙者家庭列為優先實施家庭教育對象，辦理 2 類家庭教育活動 302

場次，1 萬 1,641 人次參加。 

8.將每年 5 月訂為「孝親家庭月」，表揚孝親家庭楷模 55 名。 

9.配合國際家庭日（5 月 15 日）辦理「愛家 515-愛家 5 到學習行動」，舉辦「愛家 515-

愛的小語」圖文甄選比賽，計 140 人獲獎。 

10.自 100 年起，將每年 8 月第 4 個星期日訂定為「祖父母節」。舉辦第 3 屆全國祖孫嘉

年華活動、推出「祖父母節優惠券」、辦理創意代間教育活動及祖孫夏令營活動，計

辦理 357 場次，5 萬 4,114 人次參與。 

(三)全面推展 102 家庭教育年： 

1.本部為倡導家庭價值、深化家庭教育理念，「102 家庭教育年」將按季推動 4 項主題，

以分季主題式倡導家庭價值及辦理家庭教育活動，以有效協助家庭功能發展。 

2.每季推動主題如下： 

(1)第 1 季「珍愛家庭季」：認識及善用家庭教育中心、珍愛家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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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2 季「慈孝家庭季」：長輩與晚輩雙向互動，推動慈孝家庭。 

(3)第 3 季「代間傳承季」：擴大、普及、深化方式推動祖父母節，倡導世代傳承，關

懷失親家人。 

(4)第 4 季「幸福婚姻季」：加強推動婚姻教育，鞏固家庭功能。 

3.研訂「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教育部推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整合計畫

」，整合相關部會及各級學校資源協力推展家庭教育。 

（十九）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淑慧就國立故宮博物院籌設之「文化創意產業

園區」未來定位，如何與文化部所屬文創園區相區隔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18） 

陳委員淑慧質詢：「針對國立故宮博物院籌設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未來定位，如何與文

化部所屬文創園區相區隔，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乙案，經交據國立故宮博物院查復如下： 

一、大故宮計畫整體計畫內容： 

(一)「大故宮計畫」涵蓋博物館展覽、典藏、教育、文化、藝術、建築、會議等功能，符合 

總統競選政見所指示「擴大故宮展館規模，打造世界級文化觀光景點，吸引全球觀光客

來臺」之政策目標。計畫內容包括： 

1.博物院院區：分段分期擴建展陳新館、行政大樓補強修繕、正館整建及周邊基礎工程

。 

2.故宮藝文園區：設置數位藝術展演廳，如數位漢字博物館、多功能演藝廳、會議廳與

文創品展示及育成中心等。 

(二)為避免混淆，原「大故宮計畫」內之文創育成中心，更名為「故宮藝文園區」，除設置

數位漢字博物館、多功能演藝廳及會議廳外，亦規劃有文創品展示及育成中心，預計提

供故宮資源、教育訓練平台及創意成果展示廳，期望藉此提升博物館相關衍生性商品的

品質與內涵，並建立故宮與各產業之間的合作及行銷模式。以故宮豐厚典藏為基礎，服

務國內文創產業，為育成中心成立的宗旨。 

二、與文化部五大文化創意園區之區隔性 

(一)據悉文化部基於「創意文化專用區」可發揮產業群聚、擴散、示範與文化設施服務等多

項功能，將台灣菸酒公司減資繳回國家之台北、台中、嘉義、花蓮等酒廠舊址及台南倉

庫群等五個閒置空間，規劃為「創意文化園區」，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據點、藝文展

演空間及跨領域交流平台。 

(二)故宮係以精美豐厚的文物典藏為利基，其定位除孕育國際級創意人才外，亦創造結合博

物館、休閒服務、文創產品商店群的城市風貌，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至於文化部之創

意文化園區則以產業發展與閒置空間再利用為主軸，兩者有明顯區隔。文化創意為跨界


